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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 为适应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需要，推进北京市城市道路人行系

统中人行天桥与人行地下通道的无障碍设施设置标准化，特制定本

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本市新建城市道路工程中人行天桥与人行地下

通道设计。改、扩建工程以及公路系统中新建的人行天桥与人行地

下通道设计可参照本规程执行。

1.0.3 人行天桥与人行地下通道应面向全部服务对象提供无障碍通

行服务。无障碍设施设计应以提供尽可能完善的服务为指导思想，

贯彻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做到无障碍设施的安全、实用、经济、完

整。

1.0.4 人行天桥与人行地下通道无障碍设施设计，除应符合本规程

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行业及北京市其他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以及符合 《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CJJ69)对设计通

行能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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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桥下三角区 triangle zone under the bridge
    人行天桥坡道、梯道或其他部位与地平面形成夹角的范围。

2.0.2 升降平台 lift platform
    包括垂直升降平台和楼道升降机，是为运送行动不便者或坐轮

椅者进行垂直或斜向运行的设备。

2.0.3 盲文标志 braille sign
    采用盲文标识，使视力残疾者通过手的触摸，了解所处位置和

指示方向的标志。包括盲文地图、盲文提示牌、盲文铭牌和盲文站

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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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1 一般要求

3.1.1 人行天桥、人行地下通道的无障碍设施，应按照城市规划有

关要求统一设置，形成完善的无障碍步行系统。

3.1.2 无障碍设施的设计应安全可靠，经济适用，兼顾工程可实施

性、景观要求、管理要求等。

3.1.3 人行天桥、人行地下通道无障碍设施设计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坡道、梯道、电梯、自动扶梯、升降平台、盲道、栏杆、扶手、标

识和引导系统等。具备条件的地区可设置信息无障碍系统。

3.1.4 人行天桥、人行地下通道无障碍设施的设计，应充分调研、

分析服务对象对无障碍设施的需求，针对服务对象及预测的通行量，

设置适用的无障碍设施。

3.1.5 人行天桥与人行地下通道的无障碍设施布设应针对服务对象

通行的具体需求状况，结合周边灯控路口、地铁车站等过街设施的

无障碍设施统一考虑。

3.1.6 人行天桥、人行地下通道的无障碍设施宜与周边商场、文体

场馆、地铁车站、交通枢纽、公交车站等大型人流集散点的无障碍

设施进行水平和垂直定向直接连通，构建系统完整的无障碍环境。

3.1.7 无障碍设施的外观设计，应与人行天桥、人行地下通道的主

体结构及周围环境相协调。

3.1.8 人行天桥与人行地下通道的桥 (地)面以及坡道、梯道、电

梯轿厢等地面应采取有效的防滑措施。

3.2 设 置 原 则

3.2.1  携带重物出行或乘坐轮椅出行的行人流量较大地区，过街设

施应设置坡道或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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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与地面高差大于6.00m的人行天桥与地下通道宜设置上行自

动扶梯或电梯。

3.2.3 人流过街交通量密集，单位宽度人流量大于2500人/h的地区，

宜设置自动扶梯。

3.2.4 设置电梯、自动扶梯的人行过街设施，应充分考虑供电、运

营、维护等建设管理要求。

3.2.5

机。

3.2.6

人行天桥与地下通道的无障碍设施设计，不宜采用楼道升降

设置梯道、坡道、自动扶梯、电梯等设施后，地面人行道最

小有效通行宽度不应小于1.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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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无障碍设施设计

      4.1 坡 道

4.1.1 轮椅专用坡道的净宽不应小于 1.50m，有特殊困难时不应小

于 1.20m.

4.1.2 有轮椅使用的坡道，坡度不应大于I *. 12.

4.1.3 坡道宜沿直线布置，不宜设置曲线坡道。

4.1.4 坡道的高度每升高 1.50m时，应设深度不小于2.00m的中间

平台。改向平台深度不应小于坡道宽度。每条坡道的顶部及底部均

应设置不小于1.50mX 1.50m的平台。

4.1.5 坡道及平台两侧必须设置符合无障碍要求的栏杆及扶手。人

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通道的坡道入口平台与地面人行道有高差时，必

须采用坡道连接。

4.1.6 坡道侧面凌空时，宜在栏杆下端设高度不小于0.10M的安全

挡台。

4.1.7 坡道表面必须采取有效防滑措施，但不得采用锯齿状坡道(俗

称疆磋)。地下通道坡道出入口宜设置雨棚，不设雨棚时，应在坡道

底部设置带有盖板的排水沟，并设置排水泵站。

4.1.8 坡道向下到达有车辆经过的地方时，必须在离开坡道底部不

少于2.00m处，设置不小于坡道宽度的护栏。

4.1.9 坡道与人行步道连接处，应防止路面积水。

4.1.10 人行天桥坡道的桥下三角区，应在2.00m以下高度范围的周

围安装防护栅栏等安全措施。

4.1.11 人行地下通道的坡道出入口处三面防护墙的高度不得低于

0.90M，并在墙顶设置护栏，护栏顶面距离人行地面的高度不得小于
I.I 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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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梯 道

4.2.1 梯道的最小净宽不应小于1.80m.

4.2.2 一般过街设施宜设置坡度为I : 2-1 : 2.5的梯道;满足自行

车推行使用的过街设施，宜设置坡度小于等于I : 4的梯道。

4.2.3 梯道不宜有斜踏面或扇形踏面。梯道踏面的宽度不应小于

0.30m,踏面之间应设踢面，踢面的高度不应大于 0, 15M。踏面不可

有向外伸出的突缘，踢面垂直或后斜与垂直面距离不得大于15mm.

4.2.4 梯道相邻两平台之间不得超过16级阶梯，有特殊困难时不应

超过 18级。每个平台水平段长度不应小于1.50M。改向平台深度不

应小于梯道宽度。每条梯道的顶部及底部均应设置不小于 1.50m X

1.50m的平台。

4.2.5 梯道及平台两侧必须设置符合无障碍要求的栏杆及扶手。人

行天桥梯道或人行地下通道梯道出入口与地面人行道有高差时，宜

设置坡道接顺。

4.2.6 人行天桥梯道踏步两侧，宜在栏杆下端设高度不小于 MOM

的安全挡台。

4.2.7 梯道踏步应设置色差明显的防滑条或采用有效的防滑措施。

防滑条应靠近踏步边缘布置，距踏步外边缘的距离不得大于30mm.

防滑条高度应为3mm-5mm.

4.2.8 梯道与人行步道连接处，应防止路面积水。

4.2.9 人行天桥梯道的桥下三角区，应在2.00m以下高度范围的周

围安装防护栅栏等安全措施。

4.2.10 人行地下通道的梯道出入口处三面防护墙的高度不得低于

0.90M，并在墙顶设置护栏，护栏顶面距离人行地面的高度不得小于

I.I Om.

4.3 电 梯

4.3.1 电梯宜采用液压电梯或无机房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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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电梯设置位置应有明显的无障碍确认标识，此标识应为国际

通用标识。

4.3.3 电梯应设置雨棚等防雨设施。

4.3.4 候梯范围内应无明显障碍物，其深度不小于 1.80M，宽度不

小于 1.80M.

4.3.5 电梯呼叫按钮中心高度应为0.9om- LOOM。呼叫按钮附近应

有信号灯和声音提示。

4.3.6 电梯并道应设置通风措施，透明井道还应设置顶部隔热设施。

4.3.7 电梯基本尺寸及要求:

    I )轿厢门开启后净宽度宜为LOOM，最低不得小于0.80M.

    2)轿厢内净宽度不得小于1.10M，净深度不得小于 1.40m.

    3)轿厢内除设置标准选层按钮外，还应设置低位选层按钮。低

位选层按钮应设置于轿厢侧壁，按钮中心高度应为 0.85m-0.90m,

并带有盲文。

    4)轿厢内部面对轿门的墙面上，应安装镜子或采用镜面不锈钢。

镜子下沿高度距轿厢内部地面不大于0.60m.

    5)轿厢内三面厢壁上应设置距地面高 0.65m-0.70m 的扶手，

四面厢壁如为透明玻璃时应选用安全玻璃，但在底部应设置防止轮

椅碰撞的金属护壁板，高度宜为0.35m.

    6)轿厢内、外均应有运行方向、层站显示和语音提示。

    7)轿厢门全开启时间应不小于5s.

    8)电梯门应有防夹功能，至少配有门光幕保护，光幕线数不少

于48线。

    9)电梯应具备自动平层功能。

    10)电梯应具备停电应急平层功能，保证乘客安全离开电梯。

4.4 自 动 扶 梯

4.4.1

4.4.2

自动扶梯应采用公共交通型扶梯。

人行天桥自动扶梯上部、地下通道露天出入口处自动扶梯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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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挡雨篷，并采用室外型扶梯。

4.4.3 人行天桥和人行地下通道自动扶梯与地面人行道连接处有高

差时，宜设置坡道接顺。

4.4.4 自动扶梯踏步面至顶部结构底面垂直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2.30m。

4.4.5 自动扶梯梯级宽度宜为1.00M.

4.4.6 自动扶梯设计通过能力，宜符合表4.4.1的规定。

                    表4.4.1 自动扶梯设计通过能力

名义宽度 (M)
额定速度 (M/S)

0.50 0.65

1.00 不大于8100人/th 不大于9600人/h

注:自动扶梯的运输速度宜采用0.65m/s.

4.4.7 自动扶梯理论输送能力，宜符合表4.4.2的规定。

表4.4.2 自动扶梯理论输送能力

名义宽度 (m)
额定速度 (M/S)

0.50 0.65

1.00 9000人/h 11700人/h

注:此表为理论输送能力，是产品选型标准。

4.4.8 当自动扶梯运行速度为0.50MIS时，上、下水平梯级数量为3

块;当自动扶梯运行速度为0.65m/s时，上、下水平梯级数量应不少

于3块。

4.4.9 作为故障疏散用的自动扶梯，应采用一级负荷供电。

4.4.10 公共交通型扶梯应设置附加制动器。

4.4.11 自动扶梯应具有变频调速等节能措施。

4.4.12 自动扶梯安装位置应避开建筑物变形缝。

4.4.13 自动扶梯下基点格架外宜设集水坑和配备排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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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升 降 平 台

4.5.1 人行天桥及人行地下通道应优先采用电梯。

4.5.2 升降平台上、下停靠站均应设置呼叫装置。

4.5.3 升降平台应有良好的抗腐蚀能力，并具有防尘、防雨、防日

晒能力。

4.5.4 升降平台应设置上、下限位开关。

4.5.5 楼道升降机净宽应不小于0.80M，净深应不小于1.20m;垂直

升降平台净宽应不小于0.90M，净深应不小于1.40m.

4.5.6 升降平台额定载重应不小于250kg,,

4.5.7 升降平台额定速度应不大于0. 1 5M/S.

4.5.8 垂直升降平台操作装置应设置于层站和平台地面上方 0.9om-

1. 1 Om的范围内。

4.5.9 升降平台应设档板和扶手。

4.5.10 升降平台应设有安全联锁装置，任何非正常操作时，不能运

行。

4.5.11 升降平台应设有安全触板，运行中当安全触板遇障碍物时，

升降平台立即停止运行。

4.6 盲 道

4.6.1 人行天桥和人行地下通道设置的盲道的位置和走向，应方便

视力障碍者安全、便捷通行。

4.6.2 人行天桥和人行地下通道出入口处的盲道应与周边人行道盲

道系统衔接。

4.6.3 盲道上不得有障碍物。

4.6.4 行进盲道应保持连续。当行进盲道不能保持连续或行进规律

发生变化时，应加设提示盲道。

4.6.5 人行天桥的主桥、引桥的桥面，地下通道的主通道、分支通

道的地面，应沿前进方向设置连续行进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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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 盲道颜色应采用国家标准的棕黄色，并与所在地面有明显色

差。

4.6.7 人行天桥、地下通道每段坡道、梯道的顶部与底部应设提示

盲道。提示盲道距每段坡道、梯道的顶部与底部为0.30m，其宽度为

0.30m-0.60m，长度与坡道、梯道的宽度相对应。
4.6.8 距梯道、坡道、电梯出入口0.25m-0.50m处应设提示盲道，

提示盲道宽0.30m-0.60m。电梯出入口处的提示盲道应设在候梯厅

呼叫按钮下，避开电梯门。人行天桥、地下通道其他位置路面高差

变化处应设提示盲道。

4.6.9 人行天桥坡道、梯道的桥下三角区位于人行道时，防护栅栏

周围应设提示盲道。

4.7 标识和引导系统

4.7.1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人行天桥和人行地下通道，应针对无障碍

设施设置引导与指示的无障碍标识。引导标志布置应系统、连续、

醒目、易于识别。

4.7.2 无障碍标志应符合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9部分:

无障碍设施符号》(GB/T 10001.9)的规定。

4.7.3在坡道、电梯、升降平台等需提示无障碍设施位置处，应设置

无障碍设施确认标志。

4.7.4 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的出入口处可设置为盲人指示方向的盲

文提示牌。

4.7.5 在坡道和梯道开始、结束、转弯的地方，扶手上应设有凸起

的方向指示标志。

4.7.6 标志牌的规格、符号、颜色、字体宜统一标准。

4.8 扶手与栏杆

4.8.1 栏杆顶部与梯道台阶顶面、坡道的坡面或平台之间的距离，

应不小于1.05m，并且不大于1.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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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4.8.3

扶手下方为落空栏杆时，应设高度不小于0.10M的安全挡台。

栏杆上应设高度为0.85m-0.90m的扶手。为方便坐轮椅者使

用，在坡道及其他部位供轮椅者使用的栏杆上，应设两层扶手。下

层扶手的高度为0.65m-0.70m.

4.8.4 扶手应连续，不间断。每段梯道和坡道的扶手，都应在首、

末两端水平伸展出不少于0.40m.

4.8.5 坡道、梯道的扶手离墙净距不得小于 40mm，且不宜超过

50mm。扶手支架至扶手顶部净高宜为70mm.

4.8.6 管状扶手外径应为35m-50mm。若采用其他形状的扶手，应

为攀扶者提供与管状扶手的握法相似的形式。

4.8.7 扶手应安装稳固，不可移动或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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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2

      3

一 1997

      4

      5

      I,-Al

      7

      8

      }c

      10

((地铁设计规范}) GB 50157-2003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 7588-2003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 16899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 50-2001

((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CJJ 69-95

《北京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改造规划导则》

《北京市道路无障碍设施改造导则》

《北京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管理条例》

《重型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技术要求》 DB11/T 705- 2010

((城市道路混凝土路面砖》DB I I /T 15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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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

的用词说明如下:

    I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气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人行天桥与人行地下通道

  无障碍设施设计规程

DBIl/T 805- 2011

条 文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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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J肠~

月I] 吕

    城市交通系统中无障碍设施的建设紧迫而繁重，无障碍设施方

便了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出行，也为孕妇、儿童以及携带重物者提供

了便利。树立以人为本思想，建设无障碍环境，是方便城市居民出

行、提高市民生活质量的需要。城市无障碍环境的好坏，直接体现

该城市的发展程度和文明水平。而人行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又是城

市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往往是控制节点，决定了整个无障

碍环境的好坏。

    为便于有关人员使用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人

行天桥及人行地下通道无障碍设计规程》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

编制了本 《条文说明》，供使用者参考。在使用中如发现本 《条文说

明》有欠妥之处，请将意见直接函寄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32

号，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人行天桥与人行地下通道无障

碍设施设计规程》编写组 (邮编:10009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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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随着城市建设管理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随着以人为本、公交

优先理念的贯彻，人行系统的建设更加受到重视。

    残疾人出行难问题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构建无障碍出

行环境，成为全社会努力的目标。

    随着北京市逐渐进入到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出行问题，也日

益受到重视，围绕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就医、出行等问题，对人行

系统的无障碍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

    孕妇、病人、提重物者、推行自行车过街的行人等，对无障碍

过街也有强烈的渴求。

    随着对无障碍设施服务对象理解的扩展，出行作为大众自身生

活和参与社会活动的需要，过街问题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人行

天桥及人行地下通道无障碍设施的设置在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中占

据重要地位。

1.0.3 规程涉及的无障碍设施的服务对象为全体市民，包括行动不

便而需要特殊照顾的人群，如:残疾人、老年人、病人、儿童、孕

妇及携带重物者等。

    对于特殊地域 (如医院、长途汽车站、火车站、小商品批发市

场等)修建的人行天桥及地下通道，应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情况，

设置需要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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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2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 50-2001) 2.0-22

条“升降平台[lift plAfarmn运送残疾人进行垂直或斜向通行的设施”。
    楼道升降机根据需要，其运载装置又可分为:座椅式、站立平

台式、轮椅车平台式，本规程描述的楼道升降机为轮椅车平台式楼

道升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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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1 一 般 要 求

3.1.， 人行天桥、人行地下通道的无障碍设施设置，应根据实际需

要进行专门调查研究。

    人行天桥、人行地下通道的无障碍设施设置，首先要了解该过

街设施服务范围内，老年人、残疾人等经常利用的场所、设施的分

布情况。

    其次，结合附近其他过街设施的分布、利用，尽量采取综合解

决方案，满足老年人、残疾人等的出行、过街需求。

    最后，根据实际需要，按照有关规定要求，设置适合老年人、

残疾人或特定使用者需要的无障碍过街设施。

    特别是对于新建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的坡道、电梯等设施的设

计，设计过程中应结合周边其他过街设施情况，综合考虑灯控平交

路口 (包括灯控人行横道)，利用附近地铁车站 (包括交通枢纽、商

业设施等)的垂直升降设备，使用附近已有人行天桥、人行地下通

道坡道、电梯，满足服务范围内服务对象的需求。

3.1.3 除了人行天桥及人行地下通道的过街方式外，街道路口或道

路中间设置人行道的过街方式不在本规程研究范围之内，在需要设

置过街无障碍设施又同时具备条件的位置应优先选用此种方式，以

方便老年人、残疾人使用，并应专门设置行人灯控信号和绿灯计时

器。当穿越道路较宽时还应结合道路中央隔离带设置中央分隔设施。

    日本等发达国家已在大力发展和建设信息资讯无障碍系统。目

前，北京地区尚未开始实施信息资讯无障碍系统，随着北京市公共

交通事业的发展，将在今后对本规程修订时加以规范。

3.1.4 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的服务范围为周边约 I平方公里范围。

国外及台湾地区行人过街目的调查表明，过街或出行的主要目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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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健身、就医、访友等，出行方式有步行、自行车、自驾车等

多种。就北京市目前公交发展水平，公共汽车无障碍标准尚未达标，

轮椅出行过街换乘公交车尚不具备条件。应针对服务对象的需求，

建设相应的无障碍设施，避免浪费。

    台湾研究人员通过调查及研究整理有关文献，认为老年人旅次

目的频率最高为运动旅次、其次为购物旅次、第三为就医旅次，而

此三种旅次最常用的方式分别为步行、乘坐公交车或亲友接送。运

动旅次频率较高每天一至两次，购物旅次每周三次，就医旅次每月

一至四次，与其他两者相比较低。从老年人旅次特性可以发现其旅

次特性与一般青年人口旅次内容不同，不以通勤为主，且高频率的

运动与就医旅次都是小规模的移动，多采用步行的方式。

    北京及大陆有关研究成果较少，可参考台湾地区研究结论，合

理设置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的无障碍设施。

3.1.5 人行天桥及人行地下通道的无障碍设计应符合城市公共规划

的要求。对于人行天桥和人行地下通道是否设置无障碍坡道或电梯，

可结合周边其他过街设施，综合考虑红绿灯平交路口人行横道，利

用地铁车站、商场、交通枢纽等的垂直升降设备综合布设，满足服

务范围内服务对象的需求。如有必要，可进行区域内专门轮椅过街

系统解决方案设计，避免每座天桥均设置长坡道或电梯造成的浪费

和其他问题。

3.1.6 应结合区域人行系统规划统筹设置无障碍设施，对于新建地

区应由规划部门协调统一，在规划设计阶段给予重点关注。有条件

时，人行过街天桥与人行地下通道可与建筑物结合。

3.1.8 人行天桥与人行地下通道的桥 (地)面以及坡道、梯道、电

梯轿厢地面等表面的防滑性能，可参照 《城市道路混凝土路面砖》

  (DBII/T 152-2003)对混凝土路面砖表面的防滑性能要求执行。
电梯轿厢可适当放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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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设 置 原 则

3.2.1 梯道的服务对象包括:有能力使用梯道上行、下行的人群y

包括大多数过街人群、部分残疾人、推自行车出行过街的人群等。

调查表明，北京市人行天桥及地下通道的梯道布设方便、使用效率

高，其无障碍设施应尽量完备。

    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通道一端仅设置梯道未设置坡道或电梯的

情况，宜在梯道中间或梯道的一侧，设置推行自行车或拉杆箱使用

的坡道。采用梯道带坡道的布置方式时，坡道宽度可参照 《城市人

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CJJ 69) 2.2条有关规定执行。

    坡道的服务对象包括:乘坐轮椅出行的人群、老年人、携带重

物 (如拉杆箱、便携拉货小车等)出行的人群。在大型超市、火车

站、长途车站、大型体育场馆、会展中心、剧院、医院等有大量人

群活动及乘坐轮椅出行量较大的地区修建的过街设施宜设置坡道。

    坡道可解决瞬时大量轮椅、提重物者的过街需求，而电梯等待

时间较长，对于剧场、体育馆等有可能瞬时爆发很大需求的地区，

不很适用，不应作为主要的无障碍设施。

    电梯的服务对象包括:依靠轮椅出行的人群、提大件行李者以

及不便使用梯道的老弱病残人群。

    需要设置坡道而又存在布置困难的地段和地区的过街设施应设

置电梯。

    在城市繁华地区、交通枢纽等人群密集地区或用地空间受到限

制的地区的人行天桥及地下通道，宜设置电梯。

3.2.3 结合现场调查情况，北京市四环以内地区的人行天桥和地下

通道，由于人口密度大，市政用地紧张，城市化程度高等因素，宜

多设置自动扶梯，改善人行系统服务水平。大型商业区、活动聚集

区、广场等行人流量较大区域，应适当提高服务水平，采用较高标

准，满足行人通行要求。四环以外区域，包括其他规划中心区、新

城的人行天桥和地下通道可参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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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楼道升降机操作难度大，乘坐者无法单独操作使用，且乘坐

舒适性差。经调查，乘坐轮椅的残疾人对这种装置评价较低，故原

则上不得采用，如遇特殊情况，需单独报批。

3.2.6 设置梯道、坡道、自动扶梯、电梯等设施后，应保证地面人

行空间服务水平。一般不宜低于下表中人行道的行人服务水平的 D

级要求。

    人行道各级服务水平分类参见下表:

                          人行道行人服务水平

服务水平
  行人空间

(平方米/人)

单位宽度流率

  (人/米/分)

单位宽度流率

(人/米/小时)
V/C

A 3.3 0- 23 簇1380 0.0- 0.3

B 2.3-3.3 23-33 1380- 1980 0.3-0.4

C IA-23 33-49 1980- 2940 0.4-0.6

D 0.9- 1.4 49- 66 2940- 3960 0.6-0.8

E 0.5-0.9 66-82 3960-4920 0.9- 1.0

F < 0.5 变量 变量 变量

        V/C(步道通行能力)二流量/通行能力

    地面人行道宽度，可参考 《北京城区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

设计导则》5.3.3.4条规定:“城市道路行人通行带宽度，快速路辅路、

主干路不得小于 3m，次干路不得小于 2.5m，支路不得小于 I . sm.

城市道路人行道的服务水平一般宜为一级，高峰小时不得低于二级。

近期改造有困难的，行人通行带宽度不得小于 1.5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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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无障碍设施设计

4.1 坡 道

4.1.1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 50-2001)对人

行天桥、人行地下通道的坡道宽度未做规定。对于有台阶的建筑入

口，最大坡度为I:12的坡道，最小宽度为>, 1.20m;对于只设坡道

的建筑入口，最大坡度为I : 20的坡道，最小宽度为)1.50m;对于

困难地段，最大坡度为1:10-1二8的坡道，最小宽度为)1.20m.

      《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CJJ 69-95)规定人行

天桥、人行地下通道的梯 (坡)道的最小净宽为1.80M. (NL京市道

路无障碍设施改造导则》规定，轮椅的通行宽度应不小于1.20m，如

改造段内人行道宽度由宽变窄，应在宽度大于1.2m处设置坡道将轮

椅等引导至非机动车道内。

      《美国残疾人法案可达性导则》(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ccessibility Guidelines)规定，残疾人专用坡道的宽度一般不应小于
1.50m，极限最小宽度为LOOM.

    本条规程针对己按照 《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

  (CJJ 69-95)第2.2.2条规定设置梯道、自动扶梯，而又另行设置
的轮椅专用无障碍坡道。

    坡道设计中还应注意整个人行天桥坡道范围及地下通道坡道入

口范围宜设置雨棚，防止雨雪天气行人使用不便。

    坡道、梯道宽度除应满足 《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

  (CJJ 69-95)规定外，应根据实际通行能力进行设计，具体可参考

  《北京城区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设计导则》4.2.1 人行设施设

计通行能力有关规定，结合服务水平要求计算确定。

4.1.2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UGJ 50-2001)规定

  “坡道的坡度不应大于1:12;在困难地段的坡度不得大于I:8(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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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协助推动轮椅行进);”

    《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CJJ 69-95)规定“坡

道不宜大于 I:12，有特殊困难时不应大于I:10.

      《北京市道路无障碍设施改造导则》规定:

    “当考虑轮椅通行，人行道内坡道一般宜采用不大于 I:20的

坡度，建设条件困难地段极限坡度不宜大于1:8. }}

    由于条件限制，坡道的坡度大于I:8时，应限制轮椅通行或采

用其他辅助设施 (如栏杆)帮助轮椅通行。

    根据现场调查情况，I : 8及 I : 10坡道，残疾人自行乘坐轮椅

使用困难，故本规程参照 《美国残疾人法案可达性导则》(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ccessibility Guidelines)规定，有轮椅使用的坡

道坡度不应大于I : 12。布设条件受到限制无法实施时，可采用自动

扶梯及电梯形式替代。供其他人员使用的坡道，可不受本条规定限

制。

4.1.3 曲线坡道的坡度，应以曲线内缘的坡度进行计算。调研中曾

发现有些坡道按曲线布置，乘轮椅者既要把握方向，同时义要加力

驱动或制动，操作比较困难，故建议尽量避免采用。

4.1.4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OGJ 50-2001) 4.4.3

条规定“坡道的高度每升高1.50m时，应设深度不小于2.00m的中

间平台;”。另外，该规范7.2.5条还规定“坡道在不同坡度的情况下，

坡道高度和水平长度应符合表7.2.5的规定。”

      “表7.2.5”

                        不同坡度高度和水平长度

    《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CJJ 69-95)规定“直

梯 (坡)平台，其深度不应小于 1.5m; "，考虑残疾人使用的建筑标

准应按现行JGJ50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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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残疾人法案可达性导则》(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ccessibility Guidelines)规定坡道相邻两平台之间的最大升高高度不
应大于0.80M，每10米或不足10米的坡道水平长度须设有1.50m长

的水平段，改向平台深度不应小于坡道宽度，每一坡道的顶部及底

部都须有一块不小于1.50mX 1.50m的平台。

    本规程按照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OGJ 50-

2001)执行，有条件的情况下，应考虑降低提升高度，与国际惯例

接轨。

4.1.5 人行天桥坡道及人行地下通道坡道与地面人行道连接处不宜

仅设一步或多步台阶解决入口高差，为方便使用，宜设置坡道接顺。

4.1.7 北京地区由于冬季降雪，人行天桥及人行地下通道露天坡道

必须设置有效防滑措施。坡道表面防滑措施的选用，多采用表面拉

毛或设置防滑条两种方式。在坡道上需要设置防滑条时，宜采用局

部断开防滑条的设计，方便乘轮椅者顺利通行。参照 《建筑无障碍

设计》(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03J926) P167页过街坡道防滑条做

法，每道防滑条在距侧墙 500mm, 1050mm处两次断开，断开长度

均为250mm.

    坡道防滑措施不得采用建筑室内地面使用的釉面防滑砖。釉面

砖受灰尘污染后反而更易打滑，天桥桥面、通道面层也不宜采用。

    锯齿状坡道乘坐轮椅使用时，舒适性差，故要求避免采用。

4.1.8 车辆经过的地方包括自行车及机动车可能经过的地方，设置

护栏的目的是防止沿坡道滑出的轮椅遭到车辆撞击。一般城市人行

道宽度较窄，可在人行道缘石处设置护栏，护栏长度2-3倍坡道宽

度。若坡道底部范围人行道较宽，则应按照本条规定，在离开坡道

底部不少于2.00m处设置护栏。

4.2 梯 道

4.2.1 《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CJJ 69-95) 2.2.2条

规定:人行天桥、人行地下通道的梯 (坡)道的最小净宽为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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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 50-2001) 4.4.4条

规定:“梯道宽度不应小于3.50m，中间平台深度不应小于2m;在梯

道中间部位应设自行车坡道;”

    梯道的服务等级标准不宜低于下表中的D级水平。

    梯道服务等级标准可参见下表:

                          梯道服务等级标准

月及务水平
行人空间

(平米/人)

单位宽度流率
  (人/米/分)

单位宽度流率
(人/米/小时)

A 》 1.8 延 16 簇960

B 1.4- 1.8 16-23 960- 1380

C 0.9一 1.4 23-33 1390- 1980

D 0.6-0.9 33-43 1980-2580

E 0.4一 0.6 43一56 2580一3360

F <0.4 变量 变量

4.2.2 《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CJJ 69-95)规定，

    3.4.1条:“梯道坡度不得大于I:2.   yy

    3.4.2条:“手推自行车及童车的坡道坡度不宜大于 I : 4.   "

    现场实际调查发现，1 : 2梯道由于占地少，布设方便，使用较

为普遍。但稍显耗费体力，有条件的位置，应尽量减缓梯道坡度。

4.2.3 《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CJJ 69-95)规定，

    3.2.6.1条:“梯道踏步最小步宽以0.30m为宜，最大步高以0. 15m

为宜，螺旋梯内侧步宽可适当减小。”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 50-2001) 4.4.4条

规定:“踏步的高度不应大于0.15m,宽度不应小于0,30m;踏面应

平整且不光滑，前缘不应有突出部分。”

    本规程规定与以上规范基本一致。

    斜踏板指踏板顶面四角高程不一致的踏板。由于踏板过长或因

排水要求需在踏板表面设置沿踏板长度方向倾斜的坡度时，踏板表

面坡度一般不得大于1%，但踏板宽度方向应保持水平，避免行人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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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扇式踏板指螺旋梯内侧踏板宽度减小的情况，人行过街天桥和

人行地下通道应尽量避免使用。

4.2.4 《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第4.2.20条规定“乘客使用的

楼梯踏步，高度宜采用135一150mm,宽度宜采用300-340mm。每

个梯段不得超过18步，休息平台长度宜采用1200- 1 800mm，楼梯

净宽度超过3rn时应设置中间扶手”。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 50-2001)规定，

梯道应设缓步平台，但未有进一步具体规定。

    《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CJJ 69-95) 3.4.4条规

定，“梯道宜设休息平台，每个梯段踏步不应超过 18级，否则必须

加设缓步平台，”。

      《美国残疾人法案可达性导则》(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ccessibility Guidelines)，规定两个平台之间的梯道不得超过16级阶梯。
    参照国外标准，条件许可时，应尽量采用不得超过 16级的指标

进行设计，以提高行人使用舒适度。

4.2.5 人行天桥梯道及人行地下通道梯道与地面人行道连接处不宜

仅设一步或多步台阶解决入口高差，为方便使用，宜设置坡道接顺。

4.3 电 梯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OGJ 50-2001):

7.7.1条规定:“在公共建筑中配备电梯时，必须设无障碍电梯。”

7.7.2条规定:“候梯厅的无障碍设施与设计要求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设施类别 设 计 要 求

深度 候梯厅深度大于或等于 1.8M

按钮 高度0.9-1.1rn

电梯门洞 净宽度大于或等于0.9M

显示与音响 清晰显示轿厢上、下运行方向和层数位置及电梯抵达音响。

标志
1.每层电梯口应安装楼层标志。

2.电梯口应设提示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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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条规定:“残疾人使用的电梯轿厢无障碍设施与设计要求应

符合下表的规定。”

设施类别 设 计 要 求

电梯门 开启净宽度大于或等于0.8m.

面积 1.轿厢深度大于或等于1.4m}

2.轿厢宽度大于或等于1.1m.

扶手 轿厢正面和侧面应设高0.8-0.85m的扶手。

选层按钮 轿厢侧面应设高0.9一1，lm带盲文的选层按钮。

镜子 轿厢正面高0.9m处至顶部应安装镜子。

显示与音响 轿厢上、下运行及到达应有清晰显示和报层音响。

    本规程对人行天桥及地下通道用电梯规定进行了补充。

4.3.1 电梯详细技术规定的要求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电梯制造与安

装安全规范》办理。

4.3.了  电梯基本尺寸及要求

    7)((建筑构造通用图集》88JI2-1无障碍设施中规定，电梯门

应保持全开启的时间不少于5s.

4.4 自 动 扶 梯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 50-2001 )及《城

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 (CJJ 69-95)对自动扶梯未做具

体规定。

    本规程对人行天桥及地下通道用自动扶梯规定进行了完善。

4.4.1 公共交通型扶梯区别于普通商用型扶梯。

    自动扶梯详细技术规定的要求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自动扶梯和

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 16899-1997)及 《重型自

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技术要求》(DB I I /T 705-20 10)执行。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第 3.9条规

定:“公共交通型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适用在下列工作条件下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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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a)属于一个公共交通系统的组成部

分，包括出口和入口处;b)适应每周运行时间约 140h，且在任何

的间隔3h内持续重载时间不少于0.5h，其载荷应达 100%的制动载

荷。”

      《重型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技术要求》第3.1重型自动扶梯规

定:“适用于以下工作条件的公共交通型自动扶梯:全年每天连续工

作20小时以上，且在任何3小时的间隔内，持续重载时间不小于I

小时，其载荷应达到100%的制动载荷并且设备停止运行时，能够作

为固定楼梯使用。”

4.4.3 人行天桥及人行地下通道自动扶梯与地面人行道连接处不宜

仅设一步或多步台阶解决入口高差，为方便使用，宜设置坡道接顺。

4.4.6 此条规定的自动扶梯设计通过能力，为通道设计时计算客流

运输能力上限值。

    并提供 《美国公交服务水平手册》自动扶梯的通行能力指标，

供参考，如下表:

                        自动扶梯服务等级标准

自动扶梯类别
梯宽

(米)

运行速度

(米/分)

理论通行能力

人/分 人/小时

单倍宽度 0,6
27.4 34 2040

36.6 45 2700

双倍宽度 1.0
27.4 68 4080

36.6 90 5400

4.4.了  此条为自动扶梯额定速度下每小时理论输送的人数，是作为

设备生产制造的标准，也是产品采购时输送能力衡量标准，不应该

视为通道设计时计算客流运输能力的依据。

4.4.8 作为公共交通型自动扶梯，当自动扶梯运行速度为 0.65m/s

时，上下水平梯级数量宜为4块，受土建条件限制时最低不得少于

3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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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因加设自动扶梯后，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通道每端的自动扶

梯净宽与其他梯道、坡道宽度总和，不能满足 《城市人行天桥与人

行地道技术规范》(CJJ 69-95)第2.2.2条规定:“天桥与地道每端

梯道或坡道的净宽之和应大于桥面(地道)的净宽1.2倍以上。”时，

自动扶梯应作为故障疏散用。

4.4.10 现行国家标准《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

范》(GB 16899-97)附录D3中建议“对公共交通型自动扶梯和公
共交通型自动人行道，即使提升高度低于6m，同样建议安装附加制

动器。”考虑到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通道使用环境较差，故本规程明

确公共交通型扶梯应设置附加制动器。

4.5 升 降 平 台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 50-2001)规定:

    供乘轮椅者使用的升降平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入口、大厅、通道等地面高差处，进行无障碍建设或改

造有困难时，应选用升降平台取代轮椅坡道;

    2 升降平台的面积不应小于1.2mXO.9m，平台应设扶手或挡板

及启动按钮。

    本规程对人行天桥及地下通道用升降平台规定进行了适当完

善。

4.5.1 电梯和升降平台作为解决垂直方向行进的无障碍设施，都是

比较好的选择。相对来说，升降平台在国外应用比较广泛，技术比

较成熟，而且不需要做电梯井，施工方便，造价相对于电梯低，在

使用上也很方便，和电梯都有明显区别。

    目前垂直升降平台提升高度最高约为6.5m，其对于低于 2m提

升高度的情况，适用效果较好。

    现阶段垂直升降平台、楼道升降机在国内尚未被普遍认可，管

理复杂，设备损坏率高，故建议设计单位优先选择电梯，对于」A

条件确无法设置电梯的情况，经报批后可以选用垂直升降平台或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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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升降机，不在规程中做明确要求。

4.6 盲 道

4.6.4  设置连续盲道有困难时，或在改造项目中，可在有高差的起

止处设置提示盲道。

4.6.8 此条规定为避免盲人或弱视者与出入电梯乘客相撞。

4.7 标识和引导系统

4.7.， 无障碍标志应当颜色鲜明，与周围环境有明显区别，并且统

一风格，与其他系统相区别。有条件的地区，还应设置盲文或声音

引导的辅助设备。

4.了.4 盲文地图可根据工程具体位置、使用对象需求情况酌情设置。

盲文地图位置应统一设置，高度、大小、材质等均应统一要求。也

可增设语音提示系统。

4.8 扶手与栏杆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 50-2001 )规定:

， 扶手高度应为0.90M。设上、下两层扶手时，下层扶手高应

为0.70m;

扶手应保持连贯，在起点和终点处应延伸0.40m;

扶手截面直径尺寸宜为45 - 50mm，扶手托架的高度、扶手

2

3

与墙面的距离宜为45-50mm-,

    4 在扶手起点水平段应安装盲文标志牌;

    5 扶手下方为落空栏杆时，应设高不小于MOM的安全挡台。

    ((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CJJ 69-95)规定:

    ， 栏杆高度不应小于1.05m.

    2 栏杆应以坚固、耐久的材料制作，并能承受3.1-11条规定的

水平荷载。

    3 栏杆构件间的最大净间距不得大于 14cm，且不宜采用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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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栏杆。

    4 考虑残疾人通行时，应在0.65m高度处另设扶手，在儿童通

行较多处，应在0.80M高度处另设扶手。

    5 梯宽大于 6m，或冬季有积雪的地方，梯 (坡)面有滑跌危

险时，梯、坡道中间宜增设栏杆扶手。

本规程参考香港 《畅行无阻的通道》等，对以上规定进行了修改和

完善。

4.8.5, 4.8.6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 50-2001)

4.4.7条规定:“扶手截面直径尺寸宜为45-50mm，扶手托架的高度、

扶手与墙面的距离宜为45-50mm;”这里适当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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